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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 

民 事 裁 定 书 

 

（2025）鄂 09 破申 4 号 

 

申请人：尹仁，男，1984 年 11 月 19 日出生，汉族，住湖北

省汉川市马鞍乡索子垸村尹家台 47 号。 

被申请人：湖北金福源食品有限公司。住所地：湖北省汉川

市汈东街道办事处。 

法定代表人：黄小珍，该公司董事长。 

经申请人尹仁申请，湖北省汉川市人民法院将被申请人湖北

金福源食品有限公司的执行案件移送本院进行破产审查。本院于

2025 年 7 月 24 日立案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了审理。 

本院查明：湖北金福源食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10 月 12

日，登记机关为汉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，公司类型为有限责任公

司（自然人投资或控股），注册资本 3000 万人民币，住所地汉川

市汈东街道办事处。截至 2025 年 7 月 10 日，湖北省汉川市人民

法院受理以湖北金福源食品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案件自 2023

年起共有 6 件，申请执行标的总额（本金）为 16332147.78 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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已执行到位金额 449635.24 元。1 件以终结执行（和解长期履行）

结案，4 件案件终结本次执行、1 件正在执行中；其他法院受理以

湖北金福源食品有限公司为被执行人的案件共 4 件，申请执行标

的总额（本金）为 19582040.43 元。以上申请执行标的总额共计

35914188.21 元。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法院拟于 2025 年 8 月 13

日对鄂（2018）汉川市不动产权第 0004801 号至第 0004805 号土

地及地上附着物进行司法拍卖一拍，评估价 30114400 元，起拍价

24091520 元。汉川市人民法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尹仁与被执行人

湖北金福源食品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件中，被执行人湖

北金福源食品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。 

本院认为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

问题的指导意见》第一条第三款规定：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，

由被执行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。在级别管辖上，为适应破产审

判专业化建设的要求，合理分配审判任务，实行以中级人民法院

管辖为原则、基层人民法院管辖为例外的管辖制度。被申请人湖

北金福源食品有限公司住所地为汉川市，故本院对本案有管辖权。

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>若干问

题的规定（一）》第四条规定：“债务人账面资产虽大于负债，但

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其明显缺乏清偿能力：

（一）因资金严重不足或者财产不能变现等原因，无法清偿债务；

（三）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，无法清偿债务。”本案中，湖北金福

源食品有限公司作为被执行人系企业法人，经人民法院强制执行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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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个执行案件均不能清偿到期债务，且现有查明资产不足以清偿

全部债务，具备破产原因，符合破产案件受理条件。按照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第一款、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

<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>的解释》第五百一十一条，《最高

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案件移送破产审查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》第 2

条、第 3 条、第 13 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受理申请人尹仁对被申请人湖北金福源食品有限公司的破

产清算申请。 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 

 

 

审 判 长 毛  峰 

审 判 员 汪 书 力 

审 判 员 张 杨 玉 

 

二○二五年八月四日 

 

法官助理 雷 依 依 

书 记 员 高 晓 云 

 


